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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规范东至县农村宅基地管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农经发〔2019〕6号）《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皖农合〔2020〕38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规定的宅基地资格权是指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现其基本居住需求的权利。宅基地资格权的实现应以“分户建房”的“户”为单位提出，宅基地资格权人可以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建房，也可以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后申请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第二章 宅基地资格权的认定
第三条 本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享有宅基地资格权：
[bookmark: bookmark9]（一）出生时，父母双方或一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本人依法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
（二） 基于婚姻关系或者收养关系，将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
（三） 因国家建设和其他政策性原因，依政策规定或依法将户口集体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不再保留原户口所在地宅基地并注销登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
（四）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接纳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五）其他符合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享有宅基地资格权的人员。
第四条 下列人员可保留宅基地资格权：
（一）大中专院校学生因就学户籍迁出，但毕业后户籍迁回乡镇集体户；
（二）现役、退役、离退休士官，政府安置的退役士兵；
（三）现服刑的原农村居民；
（四）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前置条件，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经依法表决同意后予以认定宅基地使用年限及适用范围。
第五条 农村宅基地资格权因下列情形而丧失：
（一）宅基地资格权人死亡的；
（二）宅基地资格权人被招录为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等正式编制工作人员的；
（三）军人转干后享受房改或住房优惠政策等住房保障待遇的；
（四）书面形式自愿放弃本农村宅基地资格权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丧失宅基地资格权的。
第六条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农村合法拥有住房而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其不因此享有宅基地资格权。但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依法表决同意的除外。
第三章 宅基地资格权审查备案登记
第七条 宅基地资格权实行审查备案登记制度。宅基地资格权人可根据自身需求，以“户”为单位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提出宅基地资格权备案登记申请；本集体组织通过资格审查，经公示无异议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 宅基地资格权实行动态管理，本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村民依法自治的原则，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调整保持一致。
第九条 宅基地资格权人应严格遵守“一户一宅”规定，在征地拆迁中已享受城镇住房保障待遇的不得再重新申请农村宅基地,本集体经济组织应在宅基地资格权登记簿中予以登记，并纳入信息管理系统。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暂行办法由县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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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户内成员姓名
	与户主关系
	身份证号

	
	
	

	
	
	

	
	
	

	
	
	

	
	
	

	
	
	

	是否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是   否
	集体经济组织名称
	

	是否实现宅基地资格权
	是   否
	备注
	

	宅基地坐落
	乡镇	 村	          组

	村民小组
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村 委 会 意 见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乡镇农业
农村部
门意见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乡镇意见
	
根据宅基地资格权认定办法，经审核认定，上述人员具备宅基地资格权。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上表由村、镇存档备案。在征地拆迁中已享受城镇住房保障待遇的，已实现宅基地资格权，此类情况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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